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學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本會定名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學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2 條 

本會以聯絡會員感情、扮演學生與學校和系辦之間的橋樑以及培養互助合作與 

學生自治的能力為宗旨。 

第 3 條 

本會會址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1 段 129 

號，以下簡稱本校)教育學院內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辦公室內。(依現行狀況調整) 
 
 

第二章 會員 

第 4 條 

凡本校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系)之在籍學生即為本學會之當然會 

員，但不包括轉系、轉學、退學之學生。 

第 5 條 

違背章程或違反情節重大者本學會有權剔除其會籍。 

第 6 條 

本會會員享有選舉、被選舉、罷免、複決，以及出席或參與本會所舉辦之一切 

活動等權利。 

第 7 條 

本會會員有享用本會資源之權利。 

第 8 條 

除第 6 條、第 7 條所述權利外，有繳納會費之會員另享活動、講座費用減免等 

權利。 

第 9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服從會員大會決議、共同維護本會會譽，及出席並參與 

期初、期末會員大會之義務。 

第 10 條 

關於會費之繳納： 

1. 會費為一年一繳，各屆學會得依該年度預計舉辦的活動調整每年的會費。



 
 
 
 
 
 
 

2. 若有經濟上困難之新生，可向系學會申請分上下兩學期各繳交半數學會

費用，且需在下學期結束前繳交完餘額。若無確實履行，該生次學年度

起將成為未繳費會員身分，其所補交之會費，扣除第一年之負擔費用，

餘額將於之後繼續使用，直至該生繳交完餘額後再恢復其繳費會員之身

份。 

3. 學會可視情況酌量延緩未繳費會員之會員權利以保障繳費會員之權利，

並有權在未繳費會員報名或參與部分活動時，要求其負擔活動差價，其

繳交費用納入活動餘額。 

4. 若未繳費會員已負擔部份活動之費用，而該生在該學年度繳交會費後，

可憑該學年度之收據向當屆學會申請退還活動費用及申請補助款項，該

生亦可追溯要求當屆學會提供之實質物品(如系刊ヽ通訊錄等)，唯其物

品成本費用若有因此提高則需由該生自行負擔差價。 

5. 關於退費，若有學生發生轉學ヽ轉系ヽ退學或明確表示沒有再參與本會

活動的意願等情況時，則會退以其仍未負擔但已缴交之費用，反之若有

學生轉入亦應缴交相同比例負擔之會費。 

6. 會費制度運作流程： 

(1)各股編寫年度計畫 

(2)各股協調預算 

(3)傳初審預算表至各年級，再由會代會統整意見 

(4)會代會審查預算 

(5)公告  

(6)收會費  

此流程在第一屆與第二屆學會可彈性調整。  

7. 上學期活動之餘額可供下學期使用，全學年餘額將存至本會專用戶頭，

視為預備金以備不時之需，關於預備金之使用詳見《學會急用預備金使

用條例》。 

 

第三章 組織與執掌 

第 1 節 行政部門

第 11 條 

本會設會長一人，對外代表本會，對內綜理會務。會長經普選產生，任

期一年，不得連選連任並且不得兼任其他社團之負責人；應屆畢業生不

得參與競選。關於會長選舉及罷免辦法，由會員代表另訂之。 

第 12 條 

本會設副會長一人，負責協助會長處理會務。會長候選人與副會長候選 

人以二人一組的方式普選產生。 

第 13 條 

本會設有學術股、活動股、總務股、公關股、文書股、器設股等 6 股。

各股得因工作之繁簡，設置股員若干人由股長任免之。 



 
 
 
 
 
 
 

第 14 條 

關於各股負責內容： 

1.總務股： 
 

(1)掌管及監督學會各項事務之財務(除器材 
 

設備外，器材設備由器設股掌管) 
 

(2)協調各股預算編制 
 

(3)公告財務報表 
 

(4)其他與總務相關事務 
 

2.器設股： 
 

(1)掌管及監督學會器材設備之財產 
 

(2)處理器材借還之相關事宜 
 

(3)其他與器設相關事務 
 

3.文書股： 
 

(1)製作會議記錄 
 

(2)保管並傳承年鑑 
 

(3)負責新生手冊、系服、通訊錄之相關事宜 
 

(4)其他與文書相關事務 
 

4.公關股： 
 

(1)管理學會電子信箱和粉絲專頁 
 

(2)處理分區迎新、拉贊助、啦啦比賽之事宜 
 

(3)其他與公關相關事務 
 

5.學術股： 
 

(1)舉辦各種講座 
 

(2)製作期中期末問卷(總體意見調查) 
 

(3)設置及管理學科沒地雷 
 

(4)管理系櫃  
 

(5)舉辦讀書會 
 

(6)處理系上意見交流之事宜 
 

(7)其他與學術相關事務 
 

6.活動：  
 

(1)舉辦系上具康樂性質之活動 
 

如：宿營、制服趴、系烤、系卡、系遊、每月慶生 
 

(2)處理體育相關事宜 
 

如：系隊、運動會 



 
 
 
 
 
 
 

(3)其他與活動相關事務 

第 15 條 

如欲更改系學會組織，會長得依其想法自行變更，其續存期間至該屆會 

長任期屆滿為止。 

第 16 條 

會長及其下行政幹部依下列規定向會員大會暨會員代表會負責： 

1. 正副會長及各股股長應於會員大會時出席報告。 

2. 會長及各股股長有向會員代表會提出會務方針及會務報告之 

責，會員代表於開會時有會長及各股股長質詢之權。 

3. 會員代表會對於行政部門之重要決策不贊同時，得決議移請行

政部門變更之。行政部門對於會員代表會之決議得經會長核准後於一週內移請

會員代表會覆議；會員代表會覆議時，經全體會員代表出席且全數同意時，使

得維持原案，會長應接受該決議；若會員代表覆議時經全體會員代表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使得維持原案，會長應接受該決議或擱置議案留待會員大會討論決議

之。 

4. 行政部門得依行政作業需要提出各項業務辦法經會代會同意後

公告施行之。若因應緊急需求可提出緊急辨法施行，不需經由會代會同意，會

代會可事後對此緊急辦法提出不信任案之決議；得到不信任案之行政部門除應

被追溯其辨法之利益外，不得再提出任何緊急辨法直至卸任，但可徵求同意召

開臨時會代會以利往後緊急時辨法之施行。 

5. 緊急需求為非因延宕處理且在七個工作日内需限期完成之工作 

案件。 

6. 各辦法限於當屆有效，若下屆欲沿用仍需經當屆會代會同意並 

公告施行之。 

第 17 條 

會長因故無法就職時，由副會長繼任並自行選出新任副會長。會長、副

會長均出缺時，由前任會長代其職權。如原會長之任期餘三個月以上，應立即

由會員代表會辦理會長補選事宜以補足原會長未滿之任期。 

第 18 條 

會長及其下副會長、各股股長於卸任後，為本會之當然顧問，有指導會 

務及各股活動之責。 
 
 

第 2 節 會員代表

第 19 條 

會員代表會為本會之監察機構，於平時代表會員 



 
 
 
 
 
 
 

暨會員大會向行政部門行使權力。 

第 20 條 

會員代表由下列規定產生: 

1. 各班須推選三人擔任會員代表，共組會員代表會。 

2. 各班應於每學年上學期初推選出會員代表，任期一年。 

3. 正副會長以及各股股長不得兼任會代表。

第 21 條 

會員代表會設置主席一人，由會員代表擔任，並由所有會員代表票 

選產生。任期一年，負責主持會員代表會議以及依規定召開會議。 

第 22 條 

會員代表會之執掌如下: 

1. 稽核及監督各項活動及其經費之運用。 

2. 訂定會長改選及罷免辨法並監督改選、罷免及交接事宜。 

3. 有傳達各項會議決議之義務。 

4. 會員代表於開會時得邀請相關行政部門幹部ヽ當然顧問列席備

詢，並有向行政部門反應會員意見之義務。 

5. 有監督行政部門之活動實行ヽ審查待施行之辦法及各項條例草案

之權。 

 

第四章 會議 

第 23 條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其他與會員大會決議牦觸之決定無效。相關附 

則如下： 

1. 會員大會之決議視為永久決議，欲修改其決内容需經下次會員大會通過始生 

效。若決議有期限不在此限。 

2. 會員大會之決議若為可行文之規範則稱為條例，應以條文型式公告，並存置 

於本章程後供所有會員參考。 

第 24 條 

會員大會每學期至少應召開一次，由會長召集之。必要時，經會員代表會決議 

或全體四分之一連署，得召開臨時大會。 

第 25 條 

會員大會之開會額數為應出席總額之二分之一。 

第 26 條 

會員代表會依下列規定召開： 

1. 各班推出會員代表後，應於二週内召開首次會議，並於會議中推選出

主席，由前任會員代表會主席召集之。 



 
 
 
 
 
 
 

2. 會員代表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二次以審核會務事宜，除前款規定之情

形外，其餘會議均由會員代表會主席召集之。 

3. 必要時，經會員代表二分之一以上連署，由會員代表會主席召開臨時 

會員代表會議。 

第 27 條 

章程所列之所有條文的通過門檻如遇出席人數為奇數的情況，則以無條件進位 

的數字為主。 
 
 

第五章 經費 

第 28 條 

經費來源如下： 

1. 會員繳交會費 

2. 自由捐贈 

3. 會費存款利息 

4. 本會各項活動之餘額 

5. 各項補助 

6. 其他  

7. 學會急用預備金（詳見《學會急用預備金使用條例》） 
 
 

第六章 章程之修改 

第 29 條 

本章程及各項條例之修改，應由行政部門或經會員十人以上連署提出修正草 

案，並經當學期之會員代表會通過後，再於會員大會結束一周內舉行投票，投票人數 

達會員總數百分之五十，且同意票數達總票數二分之一通過，經公告後得修改之。 
 
 

第七章 附則 

第 30 條 

本章程為本會最高法規其他本會決定、法規與本章程抵觸者自動無效。 

第 31 條 

本章程未規定之事項係依課外活動組章程辦理之。 

第 32 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陳請系主任同意並送課外活動指導組備查後施行，修 

正時亦同。 



 

 
 

學會急用預備金使用 

定義 

一、 前屆所餘之學會資金扣除基本會費保留額度後，稱為學會急用預備金(以下簡稱

預備金)。 

二、 本條例中提及之所有額度，應以當屆學會印鑑交接後的前屆餘額進行計算。 

三、 預備金有兩萬元之固定額度，超過兩萬元之部分視為自由額度，若總金額在兩萬

元以下，則所有金額皆視為固定額度。固定額度與自由額度之使用方式詳見本條例第

七至第十一條。 

 
基本會費保留額度之定義與計算方式 

四、 基本會費保留額度之定義為，會員依章程第10條所繳納之會費中，應保留給當屆

學會下學期使用之額度。 

五、 為保障學會之永續，基本會費保留額度不可於當屆上學期動用。 

六、 基本會費保留額度計算方式如下：(當屆繳納會費人數)*當屆會費*1/2 

七、  第四、五、六條為第一屆學會之規則，往後屆如需修改請見本條例第十四條。 

 

固定額度之運用 

八ヽ 行政部門當屆遇非自主性大型活動之承辨(如多系聯賽)或類似狀況時可以挪用固

定額度，可挪用金額需經當屆會員代表會(以下簡稱會代會)出席之二分之一通過為決

議。 

九、 行政部門若欲挪用預備金之固定額度，應備妥企劃書及預算表於期初或期中會代

會中提出申請，由會代會審核。 

 
自由額度之運用 

十、 自由額度足夠之情形，學會之行政部門可備妥企劃書及預算表於期初或期中會代

會中提出重點活動補助申請案或會産器材添購維修案，以當屆會代會出席之二分之一

通過為决議。 

十一ヽ 當屆自由額度之可用額以自由額度之三分之一為限。 

十二ヽ 為避免器材添購維修案申報浮濫，會產應以當屆會長及總務股長為保管負責

人，於每學期初編列會產清單，學期末清點會產交付會代會檢查，並於學會交接時由

此二人將會產及清單移交下屆負責之人，開學後將清單交由下屆會代會備查。 

 
附則 

十三ヽ 挪用預備金所補助活動之活動在結算後有餘額，且挪用金額大於活動餘額時，

須將全數餘額納回預備金內；挪用金額小於活動餘額時，須將全數挪用金額納回預備

金内。 

十四、 本條例經會員大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其他相關未盡事宜以當屆會代會 

及行政部門公告為準。 


